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陈颖婷

近年来， 教育培训类投诉呈现上升

趋势。 据市消保委一组数据显示： 2018

年教育培训服务类消费投诉达 7041 件,

同比上升 41.2%， 教育培训机构的种种

乱象与“格式合同” 不无关系。 今年的

上海“两会” 上， 市人大代表姚海嵩聚

焦这一社会问题， 提交了一份“关于制

定和推行教育培训机构培训合同示范文

本的建议”， 姚海嵩代表建议， 教育主

管部门等可根据行业特点， 制定和推行

教育培训机构培训合同示范文本， 规范

和引导教育培训机构诚信经营。

“格式合同”引发消费纠纷

姚海嵩代表调研发现， 目前， 针对

教育培训市场的投诉主要以双方之间的

合同争议形式体现， 而这些合同均是由

教育培训机构制定的格式合同， 普遍存

在合同条款模糊、 质量参差不齐、 设置

退款障碍等问题。 他发现， 有的教育培

训机构以“注册合同”、 “报名合同”

替代培训合同， 有些培训机构甚至以

“报名表”、 “须知”、 “收费单”、 “课

程确认单” 的方式替代合同， 以单方规

定方式替代双方合意。

“部分培训机构在招揽学生时， 为

了吸引客户， 合同往往会使用富有吸引

力的语言夸大师资能力和培训效果，

‘拍胸脯、 打包票’。 在这种情况下， 如

果培训结果和过程达不到预期， 往往会

引发消费者不满， 这也是导致消费纠纷

产生的主要原因。”

另外， 姚海嵩代表还发现， 教育培

训机构的培训合同还存在

“霸王” 条款。

“例如有的教育培训机

构规定如旷课三次以上， 培

训机构可解除合同并不退还

费用， 有的合同约定‘本合

同有任何变动， 按原价进行

调整， 不享受任何优惠’ 等

免除教育培训机构责任的条

款； 有的合同约定‘培训机

构保留安排学习的地方及改

进教学服务的权利， 仅负有

提前告知及更改事项的义

务’， 消费者普遍存在退款难

的问题。” 姚海嵩代表谈到。

示范文本应规范

收费退费条款

姚海嵩代表认为， 切实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是

维护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础。

一方面， 教育培训机构首先

应端正态度， 恪守社会公德， 诚信经

营， 另一方面， 教育培训机构更应公平

设定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

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从合同规范性角度而言， 消费者

与培训机构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培

训服务关系， 双方之间缔结的也是教育

培训合同。 而规范化的教育培训合同不

仅可以帮助教育培训机构合法合规经

营， 更能明确权利义务， 有利于化解矛

盾和争议。”

为此， 姚海嵩代表建议， 教育主管

部门等可根据行业特点， 制定和推行教

育培训机构培训合同示范文本。 有关部

门以此为抓手， 规范和引导教育培训机

构诚信经营， 并营造良好的教育培训消

费环境。

具体来看， 规范化的合同文本应明

确签署合同的经营者应当是持有合法证

照和许可， 在法律上能够独立承担者的

主体。 教育培训服务内容要约定全面，

其中应当包括培养目标、 培训计划、 教

学内容、 课程设置、 选用教材、 评价方

法、 培训地点、 任课教师等要点， 以此

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姚海嵩代表强调， 合同还应规范收

费和退费条款。 即按照收取费用应当以

一个培训周期为基准， 培训周期超过一

年的， 按照最长为 12 个月的学年收取

费用的相关规定， 设定收费条款。 并根

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的有关办法， 设定

退费条款等。 此外， 还应公平约定教育

培训机构和消费者责任， 包括合同解除

条件、 双方违约的责任等， 避免不必要

的争议产生。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王川

“政府出台的困境儿童保障制度以

经济保障与安全兜底为主， 缺乏发展性

服务等。” “困境家庭儿童在教育学习

方面的极大需求未得到满足。” ……

今年“两会” 期间， 民革上海市委

递交提案呼吁： 构建“以社区为本的困

境家庭儿童服务体系”， 采取“津贴” +

“服务” 的模式， 除了对困境家庭儿童

提供经济支持与安全保障外， 还应为他

们提供发展性的支持与服务。

现状以经济与安全兜底为主

本报去年曾推出“大调研大走访”

关注困境儿童系列报道。 走访了解到，

目前本市对于困境儿童的救助途径比较

单一， 以经济救助为主。 但实际上， 对

于困境儿童的保护， 还有很多具体的后

续保障问题， 比如学业、 人格培养、 安

全等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在民革上海市委的提案中

也有提及。 提案认为， 困境家庭儿童自

身是健康的， 具有良好的发展潜能， 主

要是因为家庭资源匮乏， 功能缺失， 导

致儿童发展面临更多风险与危机。 主要

体现在： 困境家庭儿童在教育学习方面

的极大需求未得到满足； 缺乏社会参与

的路径与机会； 需要更多情绪支持与心

理健康服务却未被重视； 政府出台的困

境儿童保障制度以经济保障与安全兜底

为主， 缺乏发展性服务等。

构建以社区为本的社会支持体系

“困境家庭的本质是家庭功能缺失

或不足， 家庭无法继续维持正常运作，

但家庭的这些风险因素与结构特征往往

难以改变。” 提案称， 此时需要强化

“社区” 功能， 来补强家庭功能的不足。

为此， 提案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

提案建议， 整合与利用社区资源为

困境家庭儿童提供服务， 构建以社区为

本的困境家庭儿童社会支持体系。 利用

已有的社区服务中心、 文化活动中心、

睦邻中心、 邻里汇等不同形式的社区空

间， 嵌入“困境儿童服务” 内容， 为其

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

同时设立“困境家庭儿童社会工作

服务” 专项项目。 建议以项目制方式运

作， 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来提供专业的

儿童保护社会工作服务。 通过前期对困

境家庭进行探访， 为困境家庭儿童制定

针对性解决方案， 包括为困境家庭儿童

提供情绪疏导、 答疑解惑等心理服务，

促进他们在人格与行为方面的健康发

展。

建议福利输出方式多样化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 为困境家庭

儿童提供学业辅导支持。” 提案建议，

为困境家庭儿童提供多种形式的学业辅

导支持， 比如调动大学生志愿者资源，

在社区内提供晚托班、 课业补习补助

等。

此外， 提案还建议对困境儿童的福

利输出方式多样化， 取代单一的现金发

放。 建议进一步调研， 了解困境儿童的

实际需求， 为其成长提供更多方位更加

多元的支持， 除原有基本生活费外， 开

发更多形式的福利券， 如营养食品券，

博物馆、 展览馆等文化娱乐优惠券， 补

偿因家庭功能缺失而未被得到满足的文

娱、 情感等方面的需求。

侧记两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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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呼吁成立破产法院 给“僵尸企业”一条出路

市高院：2月1日上海破产法庭成立

□记者 陈颖婷 季张颖 王菁

“僵尸企业” 想破产， 却遭遇申请难题。 在昨天举行的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僵尸企业” 的出路问题， 再次引起代表们的

关注。 代表呼吁成立破产法院， 给“僵尸企业” 一条出路。 市人大代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晓云及时回应： 今年 2 月 1 日，

上海破产法庭将成立。

教育培训类投诉去年同比上升超四成 代表建言———

推行培训合同“示范文本” 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关注两

会

关注困境儿童 民革上海市委建议———

构建以社区为本的社会支持体系 提供“精准服务”

本报讯 “僵尸企业” 想破产， 却

遭遇了申请难题。 在昨天举行的市十五

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代表们就“转变政

府职能， 优化营商环境” 进行了专题审

议。 “僵尸企业” 的出路问题， 再次引

起了代表们的关注。 市人大代表、 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晓云透露， 今年

2月 1日， 上海破产法庭将成立。

市人大代表、 上海力金经贸有限公

司董事长诸正伟道出了一些僵尸企业遇

到的窘境和难处， 很多资产无法转移，

想要申请破产却又无处可申请。 “比如

僵尸企业里有汽车， 是无法转移到另一

个企业的， 这种情况怎么关闭企业呢？

能不能给僵尸企业一条出路， 让他能够

正常地歇业。”

对此， 诸正伟代表呼吁成立破产法

院， 给“僵尸企业” 一条出路。 “上海

有个知识产权法院， 能不能再有个‘破

产法院’？” 在他看来， 如果一个企业破

产了， 技术是不会破产的， 能够重新整

合。 所以诸正伟希望成立“破产法院”，

给“僵尸企业” 一条出路， 让其有一个

申诉的地方。

“我们正在积极做这块工作。 计划

在 2 月 1 日， 我们上海的破产法庭就要

正式成立！” 刘晓云代表的及时回应，

让会场响起了一阵掌声。 刘晓云代表介

绍， 上海已经有审理破产案件的专门审

判团队， 最高法院目前也正在加强这方

面的工作， 已经批准北京、 深圳、 上海

成立破产法庭， 上海高院正在落实， 将

在上海三中院成立破产法庭。 他表示，

全市各个单位应当共同深耕常态化的府

院破产统一协调机制功能开发， 逐步完

善府院联动解决相关疑难复杂问题的工

作机制。 “因为破产案件在法院受理以

后， 也并不是法院一家就能解决的。”

刘晓云代表强调在此过程中， 需要司法

行政、 税务、 征信等部门与法院之间的

沟通配合。 各方要加强沟通， 齐心协

力， 要尽快推动建立市级破产管理人协

会， 建立健全有利于破产工作健康发展

的税收减免、 信用修复等制度， 以及破

产费用保障机制。 “因为企业破产， 不

是说只有死掉这一条路。” 刘晓云代表

希望通过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和行政服

务来解决这一难题。

代表姚海嵩 记者 王湧 摄


